各市教育局、各高等学校：
　　根据全省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工作要求，现将2010年教师资格教育理论考试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加教师资格教育理论考试人员范围
　　在学期间未修学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课程或在学期间修学过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课程成绩不合格的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人员；非学前教育专业或非幼儿师范学校幼儿教育专业毕业，现申请认定幼儿园教师资格的高等学校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人员；非小学教育专业或非中等师范学校师范教育专业毕业，现申请认定小学教师资格的高等学校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人员；参加省教育厅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组织的教师资格教育理论考试成绩不合格人员。
　　申请认定高中教师资格的人员，其前期学历为师范教育类专科毕业且在学期间修学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课程成绩合格，后取学历为师范教育类本科毕业，可免于教师资格教育理论考试。
具有高等学校拟聘任副教授以上教师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可免于教师资格教育理论考试。
所有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人员修学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课程且成绩合格与否，以申请人的档案记载为准。
　　二、教育理论考试内容
　　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师职业道德。
　　三、教育理论考试科目参考用书
　　申请认定幼儿园教师资格教育理论考试的参考用书为教育部规划教材《幼儿教育学基础》、《幼儿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申请认定小学教师资格教育理论考试的参考用书为教育部人事司、教育部考试中心制定的《教育学考试大纲》（适用于小学教师资格申请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和《教育心理学考试大纲》（适用于小学教师资格申请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申请认定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教育理论考试的参考用书为教育部人事司、教育部考试中心制定的《教育学考试大纲》（适用于中学教师资格申请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和《教育心理学考试大纲》（适用于中学教师资格申请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教育理论考试的参考用书为教育部人事司、教育部考试中心制定的《教育学考试大纲》（适用于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申请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和《教育心理学考试大纲》（适用于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申请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的教师职业道德考试参考用书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程敬恭主编，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申请认定其它种类教师资格人员的教师职业道德考试参考用书为《新世纪教师职业道德修养》（连秀云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以上各类参考用书，省教育厅不组织统一征订。
　　四、教育理论考试具体事宜
　　1、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的教育理论考试，定于2010年3月21日上午举行，考试地点另行通知。
　　申请认定其它种类教师资格人员的教育理论考试，定于2010年3月28日上午举行。考试地点设在各市，县（市、区）不设考点。
　　2、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的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人员，必须参加省高师培训中心组织的岗前培训和省教育厅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组织的教育理论考试，取得合格证书（在受理认定申请时必须提交岗前培训合格证和教育理论考试合格证）。申请认定其它种类教师资格人员的教育理论培训由各市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
　　3、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90分钟，各科满分均为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成绩。各科成绩全部合格（各科成绩均达60分以上）的人员，由省教育厅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和相应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核发《山西省教育厅教师资格认定教育理论考试合格证》；单科成绩合格的人员，由省教育厅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和相应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核发《山西省教育厅教师资格认定教育理论考试单科合格证》　（以下简称《单科合格证》）。《山西省教育厅教师资格认定教育理论考试合格证》和《单科合格证》有效期为5年，5年内未取得教师资格的人员应重新参加考试。
　　4、各高校务于2010年1月5－7日将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且需参加教育理论考试人员报名表及电子版（Excel格式）、参考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和2张近期同底版1寸免冠照片（照片后必须用碳素笔或钢笔写清楚本人姓名），一同报送省教育厅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今年公开招聘的拟任高校教师，需参加教育理论考试的，各有关高校最晚于1月20日前报送上述材料及电子版（Excel格式）和照片。
　　5、各市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务于2010年3月10日前将本市所辖各县（市、区）参加教师资格教育理论考试人员情况统计表及电子版（Excel格式）上报省教育厅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Email：jiaoshi60@yahoo.com.cn)。
　　教师资格教育理论考试收费按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教师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晋价行字[2007]337号)规定执行。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每人每科25元。
全省面向社会认定教师资格教育理论考试的命题、制卷、评卷、登分工作由省教育厅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承办，其它工作由各市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负责。
　　五、工作要求
　　1、明年的教师资格教育理论考试时间紧、任务重，各市、各高校应尽快安排本市、本单位的考试报名事宜。
　　2、各市、各高校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向大中专学校在校学生和社会人员广泛宣传教师资格认定条件、程序，使有志从事教师职业、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员及时了解有关信息，积极报名。
　　3、教师资格教育理论考试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各市、各高校一定要认真、细致、按时、保质完成各项工作，以保证2010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顺利进行。

　　附：1、山西省教师资格教育理论考试人员情况统计表
　　 2、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教育理论考试人员报名表

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